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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工作简况

（1） 任务来源
本标准由永泰餐饮服务行业协会提出，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归口。本标准规定了茶油熏鸭的产品分类、加工卫生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保质期。本标准适用于以鲜鸭（鲜活、健康的半番鸭经宰杀、去毛、净膛制成）为主要原料，以大米、山茶油作为烟熏料，添加或不添加食用盐、味精、食糖、酒糟、香辛料（粉）、酱油、发酵酒及其配制酒、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、复合调味料、其他可食用原料，经原料前处理（清洗、定型、预煮）、配料、抹料腌制、风干（晾干）、熏制（熏烧）、冷却、分切或不分切、包装或不包装等工序制成茶油熏鸭产品。
（2） 起草单位情况
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：XXX、XXX。
（3） 标准编制过程
（1）成立标准起草组，技术调研和资料收集

2025年10月14日—10月16日，为保证制订工作的顺利开展、提高标准的质量和可用性，由起草单位和相关技术专家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组，负责对茶油熏鸭标准编制进行确定。通过制订工作方案，标准起草组进一步明确了目标要求、工作思路、人员分工和工作进度等。

标准起草组对相关指标和要求进行了调研，搜集了众多茶油熏鸭相关的标准、成果案例等资料，着手标准制定。
（2）确定标准框架，形成标准草案

2025年10月17日—10月20日，起草小组结合前期的调研和资料，召开内部研讨会，形成标准大纲，并邀请了专家和相关企业对标准进行技术指导，对《茶油熏鸭》的标准编制工作重点、标准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等形成了共识，同时完成标准草案稿的撰写。
（3）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开展征求意见

2025年10月21日—10月23日，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包括调整基本原则内容、修改错误用词和格式等，在反复讨论和论证的基础上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。

2025年10月24日—11月24日，标准起草组在福建省标准化服务行业协会公开征求了意见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
当前茶油熏鸭产业存在生产工艺不统一、原料标准模糊、质量管控缺失等问题，导致市场产品口感差异大、安全风险隐患突出，既影响消费者购买体验，也制约品类口碑积累。制定《茶油熏鸭》团体标准，可明确原料选用要求（如茶油品质、鸭肉溯源标准）、关键工艺参数（如熏制温度、时长、调味配比）及质量判定指标（如感官特性、理化指标、安全限值），通过标准化生产减少产品质量波动，为消费者提供“可识别、可信赖”的产品依据，同时为市场监管、质量抽检提供统一标尺，切实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与合法权益。
茶油熏鸭多以中小微企业、家庭作坊式生产为主，存在技术水平低、生产效率不高、同质化竞争严重等问题，难以形成产业规模优势。《茶油熏鸭》团体标准的制定，能够引导行业从“经验化生产”向“标准化运营”转型：一方面，通过统一工艺规范降低企业试错成本，推动企业引入标准化设备、优化生产流程，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稳定性；另一方面，可依托标准整合产业链资源（如原料供应、加工协作、品牌营销），促进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，避免恶性价格竞争，助力产业向集约化、规模化方向升级，提升茶油熏鸭品类的整体市场竞争力。
茶油熏鸭为永泰县地方传统特色美食，承载着地域饮食文化与农业资源优势，但因缺乏标准支撑，难以形成统一地域品牌，制约特色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。《茶油熏鸭》团体标准的制定，能够固化地域特色工艺（如传统熏制技法的标准化传承），强化产品 “地域标识” 属性，助力打造“地方特色美食名片”；同时，标准可带动上游茶油种植、畜禽养殖等农业产业发展，形成“标准+产业+农户”的联动模式，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，促进农产品增值，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，实现地域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共赢。
三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遵循“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则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四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标准规定了茶油熏鸭的产品分类、加工卫生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保质期。

（1）产品分类
根据成品贮存方式的不同，产品分为常温产品、冷藏产品、冷冻产品。
（2）加工卫生要求
应符合GB 14881和GB 19303的规定。
（3）技术要求
本章节规定了茶油熏鸭的原辅料要求、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限量、食品添加剂及净含量等内容。
（4）试验方法
本章节给出了茶油熏鸭的原辅料要求、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污染物限量、微生物限量、食品添加剂及净含量等试验方法。
（5）检验规则
本章节给出了组批、抽样、检验分类、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、判定规则。
（6）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保质期
本章节作出了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保质期的规定。
本标准适用于以鲜鸭（鲜活、健康的半番鸭经宰杀、去毛、净膛制成）为主要原料，以大米、山茶油作为烟熏料，添加或不添加食用盐、味精、食糖、酒糟、香辛料（粉）、酱油、发酵酒及其配制酒、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、复合调味料、其他可食用原料，经原料前处理（清洗、定型、预煮）、配料、抹料腌制、风干（晾干）、熏制（熏烧）、冷却、分切或不分切、包装或不包装等工序制成茶油熏鸭产品。
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重大分歧。

六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标准只有通过实施才能起作用，如果不能实施，再好的标准也是“一纸空文”，更无法体现它的作用。贯彻实施标准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、有良好的实施方法和检查监督机制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加大宣贯力度。利用报纸、电视、电台及微信、微博等各种新媒体，大力宣传，为标准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（2）加强标准实施反馈。对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意见，要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，做好标准的修订和完善工作。

七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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